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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營建剩餘土石方係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各類開發行為施工過程

所產生之泥、土、砂、石、磚、瓦及混凝土塊等物質，經分類處理後

可再利用或作為回填材料使用。臺中市在 114 年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

量為 658萬方，占全國約 17.9％。 

 115 年以前，全國土石方管理僅流向管制僅限於 A 點(工地)至 B

點(土資場)或 A 點到 C 點(再利用或最終填埋場所)，以紙本聯單制管

制，另除臺中、桃園及新北外，其餘各地皆未實施 GPS 管制，而國土

署於 115年起導入A→B→C全流程管理新制，故造成現今面臨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之配套不足、GPS 車機裝設及認證緩慢及最終去化場所不

足之困境。 

就區域條件而言，中部未有北部可透過臺北港填海造陸工程及南

部之南星計畫及高雄港填海造陸工程，缺乏穩定之大型最終去化場所，

而中央原規劃由臺中港南、北填方區開發工程作為重要去化管道，惟

相關收容機制推動時程延宕，預計最快須至 115 年 9-10 月間始得逐步

開放收容土石方；故在此過渡期間，本市因最終去化量能不足及清運

車輛 GPS設備裝設與認證尚未完全到位（目前管制A→B，未管制B→C），

導致部分工程出土作業受影響，進而影響工程申報開工及施工進度。 

本府為因應中央新制，已推動建築工程餘土異地暫置制度、盤點

公有土地需土工程及強化土石方流向管理等措施，以協助舒緩土石方

去化壓力並維持營建市場運作秩序。爰就中央新制實施後之影響及本

府因應作為提出本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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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 

一、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政策方向 

（一） 全流向管制：行政院於 114年 8月 28日核定「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

去處規劃方案」，建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自產出、運送至最終去化之

全流程管理制度。其管理架構舊制為A→B流向管理模式，新制係採

A→B→C 全流向管理模式，即 A 點為建築工程或公共工程施工基地

（產出點），B 點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中間處理場所），C

點為最終去化場所（如填海造陸或填埋型處理場所），以確保土石

方流向可追蹤及可管理。 

圖 1 營建產出物源頭管理及最終去處現況說明圖 

（二） 增加最終去化量能：為解決部分地區土方去化量能不足問題，中央

透過跨部會合作盤點，從陸域（大型開發工程收容餘土、填埋型土

資場潛在區位及地層下陷私有農地改良機制）、海域（填海造地）、

港區（商港及離島基礎式工業區）規劃可供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去

處，以調節大規模土石方資源之供需。  

新制納管B→C 舊制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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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新制執行方式 

  因應前開之土石方政策，中央 115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

全流程去化策略」，其核心目標為建立完整流向管理制度、防止非法棄置及

提升資源再利用效率。政策重點包括擴增暫置與最終去化場所、強化電子聯

單制度及 GPS監控系統，說明如下： 

（一） 電子聯單及 GPS車機規範：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依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訂頒「營建剩餘土石

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運送證明文件及其格式」自115年1月1日生

效，針對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儘速安裝該署審驗核可之即

時追蹤系統（GPS）並持有該署核發之審驗核可證明。 

2、 本市原已建置土方清運GPS管理系統，配合中央政策目前採雙軌

併行方式管理土方清運車輛，中央推動GPS雙軌併行政策，係於

制度推動初期兼顧管理與實務需求之過渡措施。未來隨中央系統

及車機裝設量能逐步完善，將逐步整合至單一管理系統，以建立

更完整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管理機制。 

圖2 電子聯單及GPS車機（雙軌並行）規範流程圖 

（二） 增加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量能：  

1、 臺中港填海造地部分：依行政院114年8月28日「營建剩餘土石方

最終去處規劃方案核定本」，盤點全國提供土方去化地點及潛在

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去處分析，海域港區商港部分北部為臺北港，

南部為高雄港，有關本市部分主要為臺中港北填方區及南填方區

（詳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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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商港規劃推動填海造地情形 

2、 臺中港暫置區部分：內政部：115年1月13日「加速營建剩餘土石

方去化」研商會議有關擴增中部地區之土方去化作法，目前臺中

市尚無規劃暫置地點，港務公司規劃港區內1處5公頃土地（暫置

20萬方土方，未來可擴大暫置面積），相關細部管理機制，本府

已持續洽港務公司研商後續土方暫置、管理及規費事宜。 

圖3 擴增中部地區之土方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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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 

一、 本市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現況 

（一） 土石方產出及處理量能分析： 

1、 臺中市為中部地區主要都市，各項重大公共建設陸續推動與民間

建築同時大規模的建設，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量占全國比例約

17.9％（依 114年產出量約 658萬方），其中約有 67.8％逕為交

易，其餘進土資場約為 32.2％。 

圖4 114年12月底止營建剩餘土石方總產出量 

2、 本市目前共有 10處收容處理場所，分別位於南屯區 2處、北屯區

1 處、清水區 1 處、神岡區 2 處、龍井區 2 處、大里區 1 處及烏

日區 1 處，總計年處理量約 451 萬方，場區位置大致分布均衡，

其餘 22 個行政區目前雖無設置收容處理場所，然均可運送至鄰

近行政區之收容處理場所，惟和平區為山區工程案件較少，對於

收容處理場所需求較低，臺中市收容處理場所如表 2 及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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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市營運中收容處理場所（土資場）一覽表 

 

圖 5 本市收容處理場所（土資場）分布圖 

  

※圖例說明（分布密度） 

1家：清水、大里、北屯、烏日區 

2家：神岡、龍井、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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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中市 GPS管理情形（僅管制 A至 B）： 

1、 「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於 108 年 12 月

修正實施，明訂運載建築工程所產出營建賸餘土石方之車輛，需

裝置車輛全球定位系統（GPS）設備，並即時上傳軌跡資料，以

降低土石方亂傾亂倒可能性，加強土石方流向管理。 

2、 「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於 110 年 7 月修正，

建築工程及公共工程（含自辦市地重劃）賸餘土石方運送車輛，

應裝置車輛全球定位系統（GPS）設備，並即時上傳軌跡資料。 

（三） 本市營建剩餘土石方逕為交易制度：本市為全國第 1 個餘土可逕為

交易之直轄市政府，建築工程開挖在一定深度範圍（1.5 公尺）以

下，並經簽證屬可直接利用物料，得由建築工地直接運往土資場或

砂石場處理（公共工程餘土經工程主辦機關認定為可直接利用物料

者，得經工程主辦機關審查核准逕為交易）。 

二、 中央新制造成本市影響 

（一） GPS 車機不足情形：本市營建工程案件眾多，需裝設 GPS 之土方清

運車輛數量約 4,625 輛，惟制度推動初期，中央核可 GPS 車機數量

有限（已裝設中央認證車機約 1,002 餘輛）及車機裝設與審驗流程

耗時，造成部分工地清運車輛裝設 GPS 進度較慢，工程出土進度受

到影響。 

圖6 營建產出物源頭管理及最終去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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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石方去化量能不足： 

1、 缺乏最終去化地點：制度推動初期，各地普遍出現土石方去化管

道不足情形，其中中部地區去化量能相對有限（北部有臺北港填

海造陸及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收受土石方，南部為高雄

港南星計畫），導致部分營建工程土方清運受到影響，需要透過

港區填海造陸及跨區域調度方式逐步改善。另港區填海造陸作為

最終去化地點，對周邊交通影響亦須進行整體評估與配套研議。 

2、 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問題：依新制規定，土資場後端餘土

運送至最終去化場所前，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惟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核發同意文件之審查標準尚未完全一致，

且跨機關協調程序繁複，導致土方去化時程延長，影響土資場餘

土後端去化效率、暫置需求增加工程及施工進度延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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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 

一、 採行GPS雙軌併行機制 

（一） 本市原已建置土方清運 GPS 管理系統，配合中央政策採行 GPS 雙軌

併行方式管理土方清運車輛，維持地方 GPS系統運作。 

（二） 目前本市納管 GPS管理之車輛約 4,625輛（統計至 115年 3月 16日

已裝設中央認證車機約 1,002 輛），後續將配合中央政策逐步整合

至中央系統。 

（三） 加強土方清運車輛管理與查核，確保土方流向可追蹤。 

二、 增加土石方去化量能 

（一） 簡化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程序：有關簡化後端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文件部分，原則配合中央政策，針對建材行、園藝花圃行

等，得以公司登記文件及載運地點等資料審查再利用計畫並核發聯

單，本府並配合加強後端相關流向查核及管理。 

（二） 短、中、長期因應方向： 

1、 短期：公告建築工程餘土異地暫置制度，緩解建築工程出土之壓

力，本府都市發展局業已依規於115年2月6日以中市都工字第

1150029719號公告，可異地臨時暫置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如附件），摘要說明如下： 

（1） 本制度允許建築工程於本市轄內，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並納入

施工計畫及餘土處理計畫報本府都市發展局備查後，將餘土暫

時堆置於建築工程基地或未有建築許可之空地；屬未有建築許

可之空地者，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 

（2） 暫置地點視為施工基地之延伸使用。另為落實管理，規定暫置

地點僅供單一工程使用，須設置工程資訊告示、圍籬及空氣污

染防制等安全與環境保護措施，並限定餘土須於地下室頂版勘

驗（或基礎勘驗）備查後 9 個月內完成清除並向本府都市發展

局報備，逾期未清除者將納入勘驗列管，作為工程施工期間之

短期過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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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准時同時副知廢棄物權責機關環境保護局加強稽查。  

2、 中期： 

（1） 已成立「臺中市政府營建產出物跨局處推動平台」並召開 2 次

會議，盤點市轄公有土地作為需土工程或暫置放區，協助土資

場餘土後端去化。 

（2） 目前本府各機關正依規協助盤點合適暫置或窪地回填地點，並

將於後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研訂「臺中市公有土地需土工程收

受本市資源堆置場土石方收費標準」及「臺中市政府公有地需

土工程收受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餘土實施計畫」相關計畫及

發包作業。 

3、 長期： 

（1） 強化跨縣市區域合作：依中央政策與鄰近縣市合作（如彰濱產

業園區開放暫置、苗栗縣及新竹縣填埋型土資場協助收容等），

將研議公告開放其他縣市收受本市建築工程餘土，透過跨區域

整合方式協助土方去化。 

圖 7 彰濱產業園區開放暫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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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港南北填方區填海造陸： 

  配合中央規劃，以臺中港南北填方區填海造陸作為重要最終

去化管道，並經本府邀集港務公司召開2次會議討論，其中南填

方區最快預計9至10月開始營運，收容量由原規劃143萬立方公尺

提升至300萬方，並建議比照臺北港模式，由港務公司管理營運

辦理；另有關臺中港暫置區部分，考量暫置區堆置之臨時土方係

為南北填方工程之前置作業，為求用管合一及事權統一，建議仍

由該公司與南北填方區整體研議評估營運管理。 

  另有關港區暫置及填埋區可能衍生運輸車輛交通影響問題，

因應對策如下（交通局）：龍昌路為西碼頭聯外道路之一，龍昌

路往西為台中火力發電廠主要出入口，往東則可銜接臨港路(省

道台17線)。現況受龍昌橋施工影響，西碼頭車流多改道經環港

南路轉往龍昌路通行，因此，應優先協調台電公司儘早開放龍昌

橋供車輛通行，以利分流車流(部分車流可經中南一路往南橫八

路)。 

圖 8 龍昌路範圍示意圖 

本府交通局亦積極配合相關單位現勘(近三年共4次會勘)，

研討龍昌路道路及交通工程改善措施，且為確保不同車種分流行

駛，降低交織風險，全面提升行車安全，規劃於龍昌路全線設置



12 

 

獨立機車專用道，後續將協調權管單位辦理施作，調整方案說明

如下： 

A、 路型優化及車種分流：針對現行道路配置進行調整，將原慢

車道由約 1 公尺擴增至 2 公尺，並於全線劃設機車專用道；

一般車道則依大型車行駛需求調整為 3.25 公尺寬度，在既

有道路條件下完成斷面優化，有效降低大型車與機車交織風

險。 

B、 路口交通安全改善：於重要路口調整號誌時制，增設機車專

用時相並採輪放方式通行，以降低大型車轉彎時之視線死角

風險，提升路口通行安全。 

C、 科技執法與交通管理：導入智慧交通監控設備及測速照相系

統，加強取締違規跨越機車專用道及大型車違規行駛行為，

並於路段及路口周邊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以確保車道淨

空與行車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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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中央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去化策略」，

透過清運車輛裝設GPS 設備及電子聯單制度，建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自產出、

運送至最終去化之全流程流向管理機制。本府已立即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並全

力配合中央政策推動，說明如下： 

一、 車機GPS部分：內政部於115年1月26日邀集環境部及各地方政府召開

中央與地方政府自建GPS系統雙軌執行機制研商會議，會議結論同意

於制度過渡期間採中央與地方GPS系統雙軌運作機制，以維持清運管

理正常運作，後續並配合逐步改換使用國土管理署核可之GPS車機設

備。 

二、 最終去化場所部分： 

（一） 針對最終去化量能不足之情形，本府已研擬短期（建築工程餘土異

地暫置機制）、中期（盤點本市公有土地作為需土工程或暫置空間）

及長期（臺中港填海造陸）策略逐步因應。 

（二） 中央亦持續與本市召開相關會議研商因應措施（截至 2 月底已召開

8 次會議），協助事項包括： 

1、 協助臺中港南填方區提前至9月底開始營運，收容量由原規劃143

萬立方公尺提升至300萬方。 

2、 於彰濱工業區規劃設置土石方暫置場，可提供約36萬方暫置量能，

預計5月底可開始營運收土。 

3、 協調苗栗縣及新竹縣填埋型土石方處理場，共可提供約447萬方

收容量支援本市土石方去化。 

  整體而言，本市已透過短、中、長期多項措施逐步改善營建剩餘土石方

去化問題，並持續與中央及相關縣市協調合作，滾動檢討相關政策，以建立

完善且可持續運作之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機制，確保工程施工順利推動並兼

顧公共安全與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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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115年2月6日以中市都工字第1150029719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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